
1 
 

关于成都晶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六期） 

 

成都晶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或“晶华光电”

或“公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港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

关规定,以及《成都晶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

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申港证券本期参加辅导工作的辅导小组人员为：潘杨阳、欧俊、吴文成、程

聪、李航宇；其中，潘杨阳、欧俊、程聪为保荐代表人，潘杨阳为辅导小组组长。

上述辅导人员均为申港证券正式员工，且该等人员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本辅导期内申港证券辅导人员未发生变化。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1、辅导时间 

本辅导期间为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辅导方式 

辅导小组成员根据辅导工作计划在本辅导期内通过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等现场沟通的方式，对公司独立运行情况、研发创新能力进行

了解，分析和讨论了公司申报计划。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督促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方面持续保持独立性，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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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同业竞争、股东借款、违规担保等情形，确保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 

2、督促辅导对象挖掘自身潜力，提高企业在生产、营销、研发等重要环节

的创新、创意、创造能力，将现有主营业务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及新模式

进行融合。 

3、与公司分析和讨论业绩发展规划及申报安排。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在辅导过程中，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相关专业人员积极配合辅导机构开展辅导工作，分别在法律、会计方面给予了专

业支持。相关证券服务机构主动与辅导机构就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共同探讨解决

方案，对辅导机构提出的有关建议和整改方案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认

真研究，予以落实。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前期辅导工作中，公司需参照上市公司要求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目前，公

司已逐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要求，逐步建立建全内部控制制度，逐

渐加强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强化公司内控执行力度，保证内部控制

能够做到规范、独立运行。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晶华光电在技术研发、生产工艺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创

新能力，但随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

年修订）》的发布，对创业板拟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需

进一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及研发投入水平，将主营业务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和新模式进行深度融合，从而满足创业板上市要求。 

2、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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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证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督促公司及时了解行业发

展情况及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持续梳理公司在生产、营销、研发等重要环节的创

新情况，督促公司持续完善研发制度建设，提高研发投入水平，与公司讨论将主

营业务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进行深度融合的具体方案，切实提高

公司创新水平。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在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预计辅导人员不会发生变动。 

在辅导内容方面，辅导小组将继续严格按照《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开

展辅导工作。持续督促公司规范运作，切实提高创新能力。搜集公司财务、法律、

行业等相关材料，持续关注公司经营变动及创新投入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规

范、解决，确保公司满足发行上市的要求。 

（此下无正文） 

 




